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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相关规定，作为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基

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我们在认真审阅公司董事候选人相关资料并充分了解董事候选人情况后，本着认真、

负责的态度，就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次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合法，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公司章程》

第九十五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独立董事候选人均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的

条件。 

3、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诚实信用、勤勉务实，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丰

富的管理经验，熟悉行业和公司情况，能胜任所聘任职务的要求。 

4、 我们认为朱先磊先生、李启明先生、黄加峰先生、闫凤蕾先生、穆鹍先生、胡

晓先生、夏同水先生、吴长春先生、王华先生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及产生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候选人提请股东

大会选举。 

 

二、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提出的董事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

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薪酬方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规定，

有利于调动公司董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因此，我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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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董事薪酬方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本议案涉及董事薪酬事宜，董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

提请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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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夏同水   

 

 

吴长春 

 

 

                                      王华 

 

 

签署日期：  2023 年 11 月 10 日 

 

 


